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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临 2013-047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属下广州东部发展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部燃气公司”)拟收购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嘉实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实贸易公司”）所持有的增城市荔城镇的燃气管

网（以下简称“荔城管网”）和其他资产。 

（二）公司属下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

气集团”）拟收购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建设”）所持有的广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晖广场 DH－C3－1地块（以下简称“丰茂气站地

块”）土地使用权。 

（三）公司属下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力集团”）拟收购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热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热力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发展新塘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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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塘热力公司”）100%股权。 

由于发展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嘉实贸易公司、发展

建设和热力公司为发展集团的属下全资子公司，东部燃气公

司、燃气集团、电力集团为公司的属下企业，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5130.63 万元，占本公司 2012 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 0.40%。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的交易类别相关的未专项披露的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在 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0.5%以上，但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州嘉实贸易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辛瑞坤 

    2、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荔城街长安路 9 号 

    3、注册资本：400 万元  

4、主营业务：批发、零售贸易（凡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除外）。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发展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嘉

实贸易公司是发展建设的全资子公司，发展建设是发展集团

全资子公司，因此，嘉实贸易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辉 

2、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3112 房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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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营业务：投资、开发项目及其经营管理，提供有

关市场、投资和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发展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发

展建设是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因此，发展建设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三）广州热力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义荣 

2、住所：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49-55 号金光电大厦 9

楼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主营业务：热力产品销售；热网设备的安装、维护、

检修；热力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自有物业出租；批发

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发展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热

力公司是广州广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广能投

资有限公司是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因此，热力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述资产转让，均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信评估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 

（一）荔城管网 

1、基本情况 

荔城管网资产具体包括：位于广州增城市荔城镇的燃气

管网 12.20公里，其中：dn250PE管 2.10公里、dn200PE管

2.80 公里、dn160PE 管 7.30 公里；液化气、流量表、调压

器球阀等 145项原材料存货；1辆尼桑牌货车；TCL空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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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空调机、监控系统等设备各 1台。 

2、评估情况 

根据联信评估公司以 2013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广州嘉实贸易有限公司拟出让资产事宜所涉及其存货

和固定资产等专项资产的评估报告》（编号：联信评报字

【2013】第 Z0132号，以下简称“荔城管网评估报告”），采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荔城管网的评估值为 6,957,838.02元。 

3、定价依据 

东部燃气公司和嘉实贸易公司一致确认，以联信评估公

司出具的荔城管网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人民币

6,957,838.02元作为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对价。 

（二）丰茂气站地块 

1、基本情况 

丰茂气站地块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晖广场 DH－

C3－1 地块，东至春园东路，南至沿河路，西至桔利文化用

品，北至兴华旅游巴士。土地使用权面积 3784.00平方米，

土地形状为规则四边形，地势开阔平坦，开发程度为“五通

一平”。该地块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穂府国用【2011】

第 05000123号），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

权终止于 2052年 9月 13日。 

2、评估情况 

根据联信评估公司以 2013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事宜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

（编号：联信评报字【2013】第 Z0133号，以下简称“丰茂

气站地块评估报告”），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丰茂气

站地块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为 274.72万元。 

3、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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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集团和发展建设一致确认，以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

丰茂气站地块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人民币 274.72 万元

作为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对价。 

（三）新塘热力公司股权 

1、基本情况 

新塘热力公司成立于 2004年 8月 13日，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金为 1000万元，热力公司

持有其 100%股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群星村何

屋社（沙岭）广深公路段综合楼。新塘热力公司主要从事蒸

汽、冷气供应及销售，热力项目投资，热网维护、检修，热

力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主要资产包括约 13.5 公里新

塘热网，无房屋、土地，主要热用户为新塘环保工业园区及

南碱、新洲工业园区等周边用户。 

2、财务情况 

新塘热力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各项主要财务指标

正常，企业呈良性发展态势。 

新塘热力公司近几年财务状况见下表： 

 
表 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868.72 13,390.19 14,478.77 19,349.80 

负债总额 6,319.16 10,116.52 10,793.29 16,040.16 

股东权益 3,549.56 3,273.67 3,685.47 3,309.64 

 

表 2：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7 月 

营业收入  22,109.17   31,366.67   35,057.05   23,901.09  

利润总额 1,001.40 635.41 1,184.95 613.04 

净利润 747.36 471.47 883.28 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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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0 年数据来源于天华华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华华粤审字（2011）10697

号审计报告，2011 年数据来源于天华华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华华粤审字（2012）

10599 号审计报告，2012 年数据来源于天华华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华华粤审字

（2013）10586 号审计报告。 

3、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联信评估公司以 2013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广州发

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编号：

联信（证）评报字[2013]第 A0378号，以下简称“新塘热力

公司评估报告”）。新塘热力公司 2013年 8-12 月、2014年、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收入预测数分别

为 19,918.57 万元、50,559.95 万元、59,055.86 万元、

70,121.31 万元和 77,133.44 万元，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325.03万元、1,132.52 万元、189.11万元、315.43万元和

254.93万元。 

4、评估情况 

新塘热力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3,309.64 万元，根据联

信评估公司出具的新塘热力公司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评估

新塘热力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4,160.13 万元（折现率

11.61%），增幅为 25.70%。 

    5、定价依据 

电力集团和热力公司一致确认，以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

新塘热力公司评估报告按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人民币

4,160.13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东部燃气公司拟与嘉实贸易公司签署之《资产转让协

议》、燃气集团拟与发展建设签署之《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电力集团拟与热力公司签署之《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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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名

称 
资产转让协议 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

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主

体 

甲方（出让方）：嘉实贸

易公司 

乙方（受让方）：东部燃

气公司 

甲方（出让方）：发展建

设 

乙方（受让方）：燃气集

团 

甲方（受让方）：电力集

团 

乙方（出让方）：热力公

司 

转让标

的 

嘉实贸易公司所持有的

增城市荔城镇的燃气管

网和其他资产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晖广场 DH－C3－1 地块

土地使用权。 

新塘热力公司 100%股权 

支付方

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交易价

格 

按 联 信 评 估 公 司 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出具

的《荔城管网评估报告》

评估价值确定即人民币

6,957,838.02元。 

按 联 信 评 估 公 司 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出具

的《丰茂气站地块评估

报告》确定，即人民币

274.72万元。 

按联信评估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新

塘热力股权评估报告》确

定，即人民币 4,160.13

万元。 

期间损

益 
无 无 

新塘热力公司自评估基

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

益均归电力集团所有。 

支付期

限 

转让协议生效后 15 个

工作日内，东部燃气公

司向嘉实贸易公司支付

交易价款的 50%，即人

民币 3,478,919.01元。 

在双方按协议办理完成

资产交接手续后 15 个

工作日内，东部燃气公

司向嘉实贸易公司支付

剩余的交易价款，即人

民币 3,478,919.01元。 

转让协议生效后 15 个

工作日内，燃气集团向

发展建设支付交易价款

的 50% ， 即 人 民 币

1,373,600.00 元。 在

双方按协议办理完成资

产交接过户手续后，燃

气集团向发展建设支付

剩余的交易价款，即人

民币 1,373,600.00元。 

 

电力集团在标的资产交

割开始日后五个工作日

内支付转让对价的 80%，

即人民币3,328.10万元，

在标的资产交割日后一

个月内支付剩余价款。 

交接过

户手续 

嘉实贸易公司应当自收

讫东部燃气公司 50%价

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将

本协议项下的资产及相

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档案、证照、图纸、合

同、批文等原件）移交

予乙方，乙方核对无误

后，双方签署交接确认

书。 

  

在燃气集团支付 50%价

款后 10个工作日内，发

展建设与燃气集团办理

转让标的的交接手续，

发展建设应将本协议项

下地块等资产移交予燃

气集团，该等资产的产

权证件等资料均应一并

移交予燃气集团。燃气

集团核对无误后，双方

签署交接确认书。 

 

双方在本协议生效后协

商确定交割开始日，交割

日不得迟于生效日后6个

月。在本协议签署之后至

交割日之前，如发生任何

可能对本次交易或标的

资产有重大不利影响的

情形时，本协议有关一方

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

该等情形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有可能对本次交

易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对

热力公司提起的诉讼、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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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荔城管网和其他资产、丰茂气站地块土地使用

权和新塘热力公司 100%股权之关联交易，将有利于理顺公司

产权关系，进一步避免公司与发展集团潜在的同业竞争，促

进公司燃气业务和电力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六、董事会对资产定价的合理性的说明 

     联信评估公司具备为本次交易出具评估报告的独立

性，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没有现

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联信评估公司依据独立、客观的原

则并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

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假设前提、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共识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

裁、调查或其它程序，或

任何政府部门发出的可

能影响本次交易完成的

批文或指示，或其他重大

情形。如出现上述情形，

由双方协商确定是否交

割。 

生效条

件 

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

日起生效： 

（1）双方代表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 

（2）协议经广州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 

（3）评估报告完成所需

的备案手续。 

 

在以下条件全部达成之

日起生效： 

（1）双方代表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 

（2）协议经广州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 

（3）评估报告依法完成

备案手续； 

（4）本次转让经有权国

资管理部门批准。 

 

在下列条件全部得到满

足时正式生效：  

（1）有权国资委批准本

次交易方式采用定向协

议转让；  

（2）本协议经甲乙双方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3）标的资产的资产评

估报告已履行相关的核

准、备案程序；  

（4）乙方已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5）甲方已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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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收购目标资产以评估值作为

定价参考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相关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对相关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于 2013年 11月 25日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 

（二）2013 年 12 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经审议与表决，监事会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相关关联交易议案。 

（三）2013 年 12 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关联董事伍竹林先生、吴旭先生、陈辉先生已

回避上述议案的表决。经审议与表决，董事会以 5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相关关联交易议案。 

（四）2013 年 12 月 2 日，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董事会召集、召开会议的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所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4 名独立董

事）一致表决通过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在关联交易议案的审

议、表决中未发现董事会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五）上述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丰茂气站地

块土地使用权和新塘热力公司 100%股权等资产转让协议尚

需取得有权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准方可生效。 

八、备查文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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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广州发展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四）广州发展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五）广州东部发展燃气有限公司拟与广州嘉实贸易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 

（六）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拟与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七）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拟与广州热力有限公

司签署的《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 

（八）广州嘉实贸易有限公司拟出让资产事宜所涉及其

存货和其他资产等专项资产的评估报告（联信评报字【2013】

第 Z0132号） 

（九）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事宜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

报告（联信评报字【2013】第 Z0133号） 

（十）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

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联信（证）评报字【2013】第 A0378 号）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